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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YJD01-2020-0021

永政办发〔2020〕54号

 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和概算

调整监督管理的通知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

直属各单位：

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监督管理，合理控制工程造价，有力防

止工程变更“未批先建”等问题，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令

第 712 号）《浙江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

令第 363 号）《温州市政府投资项目概算和工期管理办法》（温

政办〔2016〕9号）等法律和政策规定，在《永嘉县人民政府办

公室关于印发永嘉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和概算管理办法的

通知》（永政办发〔2017〕36号）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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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工程变更和概算调整监督管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明确工程变更范围

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，指政府投资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发生

工程变更。上级部门审批的国道、省道、规划省道交通政府投资

项目的较大和重大变更由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审核确认后再按

规定报上级部门办理工程设计变更审批手续，一般设计变更和其

他工程变更按县有关规定执行。县属国有企业公益类的投资项目

工程变更视同政府投资项目工程进行管理。

二、进一步明确建设单位、主管部门责任

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实行联合审查制度，联审会议由县发

改局、县财政局、建设行业主管部门、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

工单位参加，涉及设计变更的，原设计单位参加联合审查会议。

县发改局作为政府投资项目的综合管理部门，负责对政府投

资项目的变更管理和监督，组织重大、较大变更方案联合审查，

并负责形成综合意见上报联席会议。

县财政局负责对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实际发生费用进行

监督和管理，会同县发改局、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等单位做好对工

程变更方案的联合审查，工程变更增加工程款且未经审批的，不

予以支付和办理结算。

县审计局负责审计、监督。

建设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项目变更的监督管理工作，负

责组织本行业项目一般变更监督和管理，负责组织本行业项目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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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变更联合审查，并负责形成综合意见上报县政府分管领导召开

联席会议。会同县发改局做好对重大、较大变更方案的联合审查，

负责出具重大、较大变更技术审查意见，负责一般工程变更方案

费用控制。

建设单位作为工程投资项目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应当按项目

法人负责制要求，负责对项目工程变更进行有效控制、管理、认

定、审核和报批，负责工程变更资料的台账整理和管理工作。

三、进一步规范概算调整管理

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令第 712 号）和《省发展和改革

委关于贯彻机关内部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审批

服务的操作指引》（浙发改办投资〔2019〕67 号）文件，政府

投资项目建设投资原则上不得超过经核定的投资概算。因国家政

策调整、价格上涨、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确需增加投资

概算的，项目单位应当征求县财政局意见并明确项目资金来源后，

按《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嘉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

更和概算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永政办发〔2017〕36号）规定程序

执行。

因合同履行不到位、项目管理不善、擅自增加建设内容、扩

大建设规模、提高建设标准、改变设计方案、报小建大、其他非

不可抗力原因等增加概算的，原则上不得申请概算调整，确需要

申请概算调整的，由建设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确需增加投资概算并

提出责任追究意见，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责任处理后，方可申请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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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调整。

四、进一步强化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

（一）建立健全工程变更“未批先建”责任追究机制。

为规范日后工程管理，政府投资工程变更“未批先建”项目

原则上不予受理，确需办理工程变更手续的，建设行业主管部门

启动调查程序并提出责任追究意见，移送县纪委县监委；同时报

县政府分管副县长同意后，再受理补办变更审批手续。

（二）建立健全工程变更责任追究机制。

建设单位在工程变更中弄虚作假、突破概算、变更金额超合

同价 25%以上或变更增加金额 500万元以上的，县发改局、建设

行业主管部门发现此类违法违纪问题及时移送县纪委县监委。

施工单位未按原审查合格的设计图纸要求擅自变更设计施

工的，产生的变更设计费用、经济损失由施工单位承担；因施工

单位管理不到位原因导致的经济损失，由施工单位承担。针对上

述行为由建设行业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置。

因勘察和设计单位责任引起重大工程变更的，由建设行业主

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置，并视情节将相关单位计入不良信用记录，

予以信用扣分。

因预算编制单位和审核单位责任造成工程量计算错误、漏项、

重复等问题的，由建设行业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置，同时将预算

审核单位违法违规行为抄送县财政局，由县财政局对预算审核单

位进行处置。



- 5 -

五、调整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和概算调整工作联席会议

制度

    由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任总召集人，各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召

集人，县府办工作联系副主任，县发改局主要负责人，县财政局、
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住建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水利局、县

审计局等单位分管负责人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要负责人为成

员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发改局，县发改局局长兼办公室主任，

县发改局分管负责人兼办公室副主任。办公室负责联席会议日常

工作，承办联席会议交办的有关事项。联席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

次，也可根据工作需要临时确定召开。一般工程变更由召集人召

集召开联席会议；较大、重大工程变更由总召集人召集召开联席

会议，召集人参加。参加会议的除了联席会议全体成员，可根据

会议内容需要，另通知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12月 2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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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检察院，

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30日印发


